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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候用校長 蒙大慶

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7416

電子信箱：mtaching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楊梅區瑞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110070114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七 (376735100E_1110070114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「111學年度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暨行事

曆」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1年6月22日臺教授國字第1110078031號函暨

本局110年7月13日召開「本市111學年度各級學校學生學年

學期假期暨行事曆研商會議」紀錄辦理。

二、111學年度第1學期開學日為111年8月30日（星期二）；111

學年度第2學期開學日為112年2月13日（星期一）。

三、111學年度公私立國中小新生報到辦理期程原則規劃如

下：

(一)總量管制公立國小：112年3月22日（星期三）至112年4

月10日（星期一）期間，由各校擇定一日辦理新生入學

審查。

(二)全市公立國小：112年4月10日（星期一）至111年4月15

日（星期六）期間，由各校擇定一日辦理新生報到。

(三)私立國中小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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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112年3月18日（星期六）至112年4月9日（星期日）新

生辦理登記、考試及抽籤。

２、112年4月15日（星期六）新生報到日期限。

(四)總量管制市立國中：112年4月16日（星期日）新生辦理

報到。

(五)非總量管制市立國中：112年4月23日（星期日）新生辦

理報到。

四、有關國中小體育班考試日期訂於111年4月22日（星期

六）。

五、有關國中小藝術才能班招生鑑定日期訂於112年4月8日（星

期六）至4月9日（星期日）；112年4月15日（星期六）至4

月16日（星期日）；112年4月29日（星期六）至4月30日

（星期日）。

六、111學年度高國中小畢業典禮辦理期程原則規劃如下：

(一)高中畢業典禮：112年6月1日（星期四）至112年6月10日

（星期六）期間，由各校擇定一日辦理。

(二)國中畢業典禮：112年6月8日（星期四）至112年6月14日

（星期三）期間，由各校擇定一日辦理。

(三)國小畢業典禮：112年6月10日（星期六）至112年6月18

日（星期日）期間，由各校擇定一日辦理。

七、依教育部111年6月22日臺教授國字第1110078031號函說

明，有關111學年第1學期最後1日（112年1月20日），係配

合小年夜彈性調整為放假日，爰原第1學期之起迄日不受影

響，亦不應縮短以學期所聘之代理教師聘期。

八、檢附桃園市111學年度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暨行曆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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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。

九、本案倘有疑義，高中部分請洽本局高級中等教育科（電

話：3322101轉7592），國中部分請洽國中教育科（電話：

3322101轉7523），國小部分請洽國小教育科（電話

3322101轉7416）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
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各科室(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除外)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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